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師兼職兼課處理辦法     

104年 11月 10日 104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四條及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

處理原則訂定之。 

第二條 本校教師兼職，依本辦法辦理。但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其兼職範圍

依公務員服務法規定辦理，並不適用第四條及第五條規定。 

第三條 本辦法所定兼職，係指教育人員從事本職以外之工作。惟單純以文字

或影像，利用媒體、網站等媒介分享訊息、經驗或知識（例如在個人

部落格或臉書上分享圖文、於媒體投稿或投書等）、展示、販售或出版

個人書籍或作品，未具營利目的或商業宣傳行為，且與任何組織均未

生職務或契約關係，則非屬兼職範圍。 

第四條 未兼行政職務教師兼職機關（構）之範圍如下： 

   一、政府機關（構）、公立學校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 

   二、行政法人。 

   三、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 

    （一）公營、私營或公私合營之事業。 

    （二）合於民法總則公益社團及財團之組織。 

    （三）依其他法規向主管機關登記或立案成立之事業或團體。 

    （四）國際性學術或專業組織。 

   四、與學校建立產學合作關係或政府、學校持有其股份之營利事業機

構或團體。 

   五、新創生技新藥公司。 

第五條 未兼行政職務教師至前點所定兼職機關（構）兼任之職務，以與教學

或研究專長領域相關者為限，且不得兼任下列職務： 

    一、非代表政府或學校股份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董事長、董事、監

察人、負責人、經理人等職務。但兼任下列職務者，不在此限： 

     （一）國營事業、已上市（櫃）公司或經董事會、股東會決議規

劃申請上市（櫃）之未上市（櫃）公開發行公司之外部董

事、獨立董事、外部監察人、具獨立職能監察人。 

     （二）金融控股公司百分之百持有之銀行、票券、保險及綜合證



券商等子公司之獨立董事。 

     （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之新創生技新藥公司之董事，其經學校

同意，並得持有公司創立時百分之十以上之股權： 

       １、教師為持有該公司研發製造使用於人類或動植物用新

藥之主要技術者。 

       ２、教師為持有該公司研發製造、植入或置入人體內屬第

三等級高風險醫療器材之主要技術者。 

     （四）已於我國第一上市(櫃)之外國公司或經董事會、股東會決

議規劃於我國申請第一上市(櫃)之外國公司之獨立董事。 

   二、律師、會計師、建築師、技師等專業法律規範之職務。 

   三、私立學校之董事長及編制內行政職務。 

第六條 教師兼職不得影響本職工作，且須符合校內基本授課時數及工作要求，

除符合第七條規定得免經核准程序者外，其兼職案應事先填具本校兼

職（課）申請書(如附表一)，經相關單位審查及校長核准後，始得兼

職。兼職職務異動時，應重行申請。 

第七條 為鼓勵教師之學術研究及知識成果導入社會應用，爰教師有對其本職

工作、學術名譽及尊嚴無不良影響，亦無與其本職不相容之下列情形

者，得免經核准程序： 

一、教師非常態性（非固定、經常或持續）應邀演講或授課，且分享

或發表內容未具營利目的或商業宣傳行為。 

二、教師兼任政府機關（構）、學校、行政法人之任務編組職務或諮詢

性職務，或擔任政府機關（構）、學校、行政法人會議之專家代表。 

三、教師所兼職務依法令規定應予保密者。（例如擔任典試法所規定之

典試委員、命題委員、閱卷委員、審查委員、口試委員、心理測

驗委員、體能測驗委員或實地測驗委員，擔任專科以上學校教師

資格審定辦法所規定之著作審查人等）。 

四、教師應政府機關（構）、學校、行政法人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

或團體之邀請兼任職務，僅支領交通費或出席費，且無其他對價

回饋（含金錢給付、財物給付）。（例如擔任非營利團體之課輔教

師、擔任宗教性質團體志工等）。 



五、教師應政府機關（構）、學校、行政法人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

或團體之邀請擔任非常態性之工作者。（例如擔任競技比賽之裁判

或評審）。 

第八條 教師之兼職每年定期進行評估檢討，作為是否同意教師繼續兼職之依

據。 

第九條 教師兼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學校應不予核准或於兼職期間廢止其核

准： 

   一、與本職工作性質不相容。 

   二、教師評鑑未符合學校標準。 

   三、對本職工作有不良影響之虞。 

   四、有損學校或教師形象之虞。 

   五、有洩漏公務機密之虞。 

   六、有營私舞弊之虞。 

   七、有職務上不當利益輸送之虞。 

   八、有支用公款或不當利用學校公物之虞。 

   九、有違反教育中立之虞。 

   十、有危害教師安全或健康之虞。 

第十條 教師於上班時間至校外兼課時數每週合計以四小時為限，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除情形特殊經簽奉校長核准者外，不得於上班時間至校外兼

課。 

一、新進教師服務年資三年內者。 

    二、授課基本時數不足者（含減授時數）。 

    三、支領一級行政主管加給者。 

四、受輔教師於輔導期間者。 

第十一條 教師兼任職務若以執行經常性業務為主者，於上班時間之兼職、兼

課時數，每週併計不得超過八小時。 

 第十二條 本校教師承接計畫，計畫性質無論是委託研究計畫(包含產學合作及

政府、公民營委託計畫等)或補助計畫，均應由學校具名簽訂合約；

如無法由學校具名簽訂合約(如擔任其他學校或民營機構研究計畫

案之共同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或其以學會名義接受委辦計畫等)，仍



應依學校行政作業程序取得許可。 

第十三條 教師兼職費之支給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教師兼職費之支給，依「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鍾點費支給

規定」辦理，但其支給個數及支給上限不受上開支給規定之限

制。 

二、兼職費採電連存帳方式支付，由兼職機關於支付後函知本校。 

三、接受委託研究計畫之工作人員，其所支給之研究津貼，由本校

依規定標準逕行發給兼職人員具領。 

四、按件計酬及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所定義之

講授鐘點費、稿費、審查費、出席費、監考費及閱卷費等，由

兼職機關逕行發給兼職人員具領。 

第十四條 未兼任行政職務教師依第四條第四款規定至與學校建立產學合作關

係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兼職或依第四條第五款規定至新創生技新

藥公司兼職，期間超過半年者，本校應與教師兼職機構訂定契約，

約定收取學術回饋金納入校務基金運用或公務預算繳庫，學術回饋

金每年不得少於兼職教師一個月在學校支領之薪給總額，其收取辦

法另定之。 

    兼任行政職務教師依相關法令規定至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兼職，除

代表政府或學校股份外，兼職期間超過半年者，本校應依前項規定

辦理，收取學術回饋金。 

第十五條 教師借調期間，其兼職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兼職期間不得超過借調期間，並應副知本校。 

二、借調期間至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兼職，期間超過半年者，應比

照第十四條規定，收取學術回饋金。 

第十六條 本校教師未經同意在校外兼職、兼課者，應由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依情節輕重，決議下列一種或數種之處置： 

一、依教師法第十四條及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解聘、停聘、不續聘案

作業流程規定，予以解聘、停聘、不續聘。 

二、一定期間不得晉級、不得申請教授休假研究、不得支領超授鐘

點費、不得在校外兼職兼課或不得借調等處置。 



三、一定期間內不得申請或停止支給法定外其他給與或研究計畫補

助。 

第十七條 本校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之兼職，比照本辦法規定辦理。 

第十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辦法權責單位為人事室，於 104年 11月 10日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104年 12月 18日校長核准，104年 12月 22日公告。 

 

 

 

 

 

 

 

 

 

 

 

 

 

 

 

 

 

 

 

 

 

 

 

 

 

 

 

 

 

 

 
附表 1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師校外兼職（課）申請書（請雙面列印） 

單位  姓名  

職稱  
是否兼任本校

行政主管 
□是，職稱           

□否 

申請兼職、兼課 1 

兼職（課）機關名稱  （請寫全銜） 

兼職（課）職務 □兼任教師 □委員  □顧問  □其他（請填）               。 

兼職（課）期間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兼職（課）時數 
□非執行經常性業務   □於上班時間執行經常性業務   小時/週 

□非於上班時間兼課   □上班時間兼課時數   小時/週  

兼職費/出席費 □無□有 

申請兼職、兼課 2 

兼職（課）機關名稱  （請寫全銜） 

兼職（課）職務 □兼任教師 □委員  □顧問  □其他（請填）               。 

兼職（課）期間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兼職（課）時數 
□非執行經常性業務   □於上班時間執行經常性業務   小時/週 

□非於上班時間兼課   □上班時間兼課時數   小時/週  

兼職費/出席費 □無□有 

(現兼職中)已核准之校外兼職  □無     □有(請詳填) 

兼職機關名稱 
（請寫全銜） 

兼職 

職務 
兼職期間 

（年/月/日~年/月/日） 

每週兼 

職時數 
學術回饋金 

  至 
hrs/週 

□無 

□有，每月        元。  

  共    月，分    期。  

  至 
hrs/週 

□無 

□有，每月        元。  

  共    月，分    期。  

(現兼課中)已核准之校外兼課  □無     □有(請詳填如下表) 
兼課學校（請寫全銜） 兼課課程 兼課期間 每週兼課時數 

  
     學年度第     

學期 
hrs/週 

  
     學年度第     

學期 
hrs/週 

本人兼職、兼課確無違反本校兼職兼課處理辦法 

 

教師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單位主管  教務處  

人事室  校長批示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師校外兼課、兼職處理辦法』摘錄＊ 

一、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其兼職範圍依公務員服務法規定辦理。 

二、未兼行政職務教師兼職機關(構)範圍： 

★ 政府機關(構)、公立學校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 

★ 行政法人。 

★ 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

體 

公營、私營或公私合營之事業。 

合於民法總則公益社團及財團之組織。 

依其他法規向主管機關登記或立案之事業或團體。 

國際性學術或專業組織。 

★ 與學校建立產學合作關係或政府、學校持有其股份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 

★ 新創生技新藥公司。 

三、兼職以與教學或研究專長領域相關者為限，且不得兼任之職務： 
★非代表政府或學校股份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董事長、董事、監察人、負責人、經理人等職務。

但擔任國營事業、已上市(櫃)公司或經股東會決議規劃申請上市(櫃)之未上市(櫃)公開發行公司

之外部董事、獨立董事、外部監察人、具獨立職能監察人，或金融控股公司百分之百持有之銀行、

票券、保險及綜合證券商等子公司之獨立董事、符合擔任新創生技新藥公司條件之董事，其經學

校同意，並得持有公司創立時百分之十以上之股權、已於我國第一上巿(櫃)之外國公司或經董事

會、股東會決議規劃於我國申請第一上巿(櫃) 之外國公司之獨立董事，不在此限。 

★ 律師、會計師、建築師、技師等專業法律規範之職務。 

★ 私立學校之董事長及編制內行政職務。 

四、教師兼職不得影響本職工作，且須符合校內基本授課時數及工作要求。 
五、教師兼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學校應不予核准或於兼職期間廢止其核准： 

   （一）與本職工作性質不相容。 
   （二）教師評鑑未符合學校標準。 
   （三）對本職工作有不良影響之虞。 
   （四）有損學校或教師形象之虞。 
   （五）有洩漏公務機密之虞。 
   （六）有營私舞弊之虞。 
   （七）有職務上不當利益輸送之虞。 
   （八）有支用公款或不當利用學校公物之虞。 
   （九）有違反教育中立之虞。 
   （十）有危害教師安全或健康之虞。 

六、教師於上班時間至校外兼課時數每週合計以四小時為限，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情形特
殊經簽奉校長核准者外，不得於上班時間至校外兼課。 

（一）新進教師服務年資三年內者。 
（二）授課基本時數不足者（含減授時數）。 
（三）支領一級行政主管加給者。 
（四）受輔教師於輔導期間者。 

七、教師兼任職務若以執行經常性業務為主者，於上班時間之兼職、兼課時數，每週併計不
得超過八小時。 

＊兼任本校行政職務教師之兼職限制＊ 
一、應符合「公務員服務法」第 13、14條及「公務人員兼任政府投資或轉投資民營事業機構、

捐（補）助財團法人及社團法人董監事職務規定」等公務員兼職限制之相關規定。 
二、除法規（含章程）所明定之當然兼職者外，公務人員兼任公、民營事業機構董、監事之

職務，兼任財團法人董、監事或其他實際執行業務之重要職務（如副執行長、副秘書長
層級以上職務），合計以不超過二個為限。 

三、兼行政主管職務之專任教師，仍不得以個人身分兼任私人公司之外部獨立董事、監察人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4A.asp?FullDoc=all&Fcode=S0020051


四、公務員除法律另有特別規定，或已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辦理留職停薪者外，不
得兼任政府轉投資事業董事長或副董事長職務。 


